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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� 刺破面纱探究

真实用工关系

离职人员承担竞

业违约责任———王某

与某某中国有限公司

竞业限制纠纷案

2007 年 8 月，王某至

某某中国有限公司工作。

2020 年 7 月，王某提出辞

职。8 月，某某中国有限公

司发出竞业限制通知。

2021 年 7 月，某某中国有

限公司申请竞业限制的

劳动争议仲裁。 双方均不

服仲裁裁决， 提起诉讼。

王某要求不支付违反竞

业限制协议的违约金，并

提供其与甲公司的劳动

合同。 甲公司经营范围为

技术开发等，2020 年 11

月起每月支付王某工资，

办理了基本养老保险手

续， 补缴了社会保险费。

某某中国有限公司提供

王某车辆在 2021 年 4 月

至 7 月以“固定车”名义

72 次进出乙公司的记录、

以及王某持有乙公司门

禁卡的证据，证明王某实

际为乙公司提供劳动。 另

提供 2021 年 3 月乙公司

申报项目的立项审批意

见，证明乙公司与某某中

国有限公司存在竞争关

系。 要求王某支付违约金

196 万余元、 返还竞业限

制补偿金 16 万余元。

经审理，一审法院判决支持某某中国有限公司的全

部诉讼请求。 王某不服，提起上诉。 二审法院判决：驳回

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本案对于法院查明实际用工主体、突破营业执照经

营范围综合判断竞业关系以及合理评估补偿金标准等

方面有一定借鉴意义。 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

倡导诚实信用理念，发挥判决辐射效应，助力核心人才

依法、有序流动，净化营商环境。

综合运用创新手段 全面实施司法职能

6.�平台员工利用补贴活动收受贿赂

司法建议推动企业完善制度体系———邱某

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

2017 年至 2021 年， 被告人邱某某在担任某平台下

属公司业务拓展专员期间，利用选择平台补贴活动适用

商户及申请发放补贴的职务便利，为其负责的多家餐饮

商户优先申领补贴，并收受商户钱款 101 万余元。 2021

年 6 月，被告人至公安机关自首，并在侦查和审理阶段

退缴全部违法所得。

经审理，法院判决：被告人邱某某犯非国家工作人

员受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，缓刑三年，并处罚

金人民币二万元；违法所得予以没收。

惩治平台工作人员受贿行为，不仅是为了保护企业

个体利益，更是为了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、提升社会

主义市场经济交易信誉。 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涉案企业存

在的法律风险意识不足、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，法院

向企业发送司法建议，有利于企业建立健全公平公开的

规则和审慎的配套监管体系。

7.�快速处置涉及民生保全案件

保障封控期养老院生活需求———杭某某诉

上海某某养老院等民间借贷纠纷案

2022 年 3 月，法院受理原告杭某某诉被告上海某某

养老院等民间借贷纠纷案， 诉讼请求为支付借款本金

500 万元及利息， 法院依申请查封了被告银行账户，随

后进入疫情封控期间。 4 月 7 日， 被告通过 12368 热线

留言，称被冻结的账户系基本账户，日常物资购买等费

用均从该账户支出，疫情封控期间，因账户冻结导致日

常生活支出困难，请求解封账户。

法官立即组织原、被告开展在线谈话，双方未达成一

致意见。 为了解决 156 名老人生活的燃眉之急，商事审

判庭与立案庭、执行局对案件共同研判，决定先对养老

院基本账户解冻，取出 15 万元作为必需费用后，再立即

冻结。4 月 15 日，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上述方案。法院各

部门协同采取措施，待养老院取出生活费用后，于 4 月

16 日再次查封账户。

经审理，法院判决：养老院返还杭某某借款本金 500

万元及利息，陈某、左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当事人均未

提起上诉。 不仅保障了养老院老人基本生活需求，也兼

顾了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，充分彰显司法为民情

怀，为抗击疫情和维护社会稳定贡献应有力量。

8.�携手音集协多元解纷

依托全流程高效调撤———某某（天津）音乐

有限公司与 30 多家卡拉 OK 经营企业著作权

侵权纠纷系列案

2022 年 1-5 月，原告某某（天津）音乐有限公司诉

被告上海某某娱乐有限公司等 30 余家卡拉 OK 经营

企业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共 180 件，大部分于疫情期间

集中立案。 原告诉称，其依法取得部分音乐电视作品

著作权，有权以自己名义对外授权并采取相应维权措

施。 近期发现上海多家卡拉 OK 经营场所在未经许

可、未支付使用费的情况下，将其享有著作权的音乐

电视作品在场所内复制保存， 并向顾客提供点播服

务。 请求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，各案标的额

均达 2 万余元。

疫情特殊时期， 针对尚未获准营业的企业群体，

电子送达、微法庭（在线）调解高效、无接触的优越性

得以充分体现。 通过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获取签

约企业的准确送达信息，在统一方案的前提下合并调

解是案件成功化解的关键。 在引导双方当事人确定赔

偿金额时，坚持了保护强度与创新程度相协调、侵权

代价与危害后果相适应，实现司法保护与司法温度的

和谐统一。

优化执行工作模式 确保善意文明执行

9.�执法机关共同制发实施方案

协同启动欠薪保障金垫付程序———上海市

徐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执行上海某

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劳动报酬案

2021 年 1 月，上海某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因无故拖

欠劳动者工资，被上海市徐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作出行政处理决定，责令补发拖欠的 3 名劳动者自 2020

年 1 月至 10 月工资报酬。 被执行人未履行义务。

2021 年 8 月 9 日，上海市徐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 法院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受

理后，依法作出予以执行的裁定。

为了切实保障劳动者劳有所得，徐汇区法院、检察

院、人社局先行先试，使徐汇率先成为上海行政非诉执行

案件中落实欠薪保障金垫付政策的行政区域。 2022 年 8

月三方共同制发《关于协同开展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启动

欠薪保障金垫付程序的实施方案》。 一方面有助于保障

劳动者权益，聚焦民生，推进纠纷多元化解，真正体现法

治的温度；另一方面助力区域治理和法治建设，是对司

法行政服务社会治理新路径的探索。

10.�行政非诉执行案件适用和解

善意执行助力企业渡过难关———上海市徐

汇区生态环境局申请执行上海某某汽车修理服

务有限公司罚款案

2021 年 6 月，申请执行人上海市徐汇区生态环境局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对被执行人上海某某汽车修理服务

有限公司处以罚款 4 万元。 被执行人未履行义务。

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前述行政处罚决

定，法院于 2022 年 7 月 1 日立案后，依法作出予以执行

的裁定。

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中开创性适用执行和解，对于申

请执行人而言，其作出的行政决定得到有效执行，具体

行政行为得到实现，依法维护了行政机关的权威；对于

被执行人而言，企业得到一定的生存空间，有利于恢复

正常的经营活动， 获得了一定时间和条件筹措资金，最

终得以履行完毕本案义务；对于法院而言，案件得以执

行完毕结案， 避免了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带来的

“案结事不了”， 也实现了化解矛盾的社会治理功能，维

护了和谐稳定的营商环境。 （全文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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